
证券代码：300933�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1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43,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2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12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570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1,700,000股，并于2021年1月22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458,5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72,394,839股。 限售股中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为366,800,000股，网下发行限售股数量为5,594,839股。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已于2021年7月22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58,5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1,7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20.00%，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6,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0%。 公司上市后至本

公告披露日，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利润分配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3名，分别是：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天津新远景” ）、张学民、宋天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耘陵志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耘陵志合” ）、赵楠渊、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控股” ）、中海同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海同创” ）、陈金玉、杭州启浦海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浦海本” ）、陆洲新、

何晓玲、杜振杰、宜兴润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邦投资” ）。

（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股东天津新远景、张学民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上一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发行人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应相应作调整。

若本企业/人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 则本企业/人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归公司所有，且

本企业/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2）股东宋天祥、耘陵志合、赵楠渊、三花控股、中海同创、陈金玉、启浦海本、陆洲新、何晓玲、杜振杰、润邦

投资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21年7月22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发行人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若本企业/人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 则本企业/人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归公司所有，且

本企业/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2、本次发行前股东天津新远景和张学民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人拟减持股票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上

一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发行人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应相应作相应调整。

如本企业/人拟在锁定期满后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届时有效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如果本企业/人违反上述减持意向，则本企业/人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①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违反减持意向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自本企业/人违反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3个月内不得减持； ③因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所获得的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

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3、本次发行前股东天津新远景和张学民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人将严格履行本公司/人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如本公司/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2、不得转让发行人股份。 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

须转股的情形除外；3、暂不领取发行人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企业/人的部分；4、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

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5、

如因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6、发行人未履行招股

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人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三）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在限

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

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143,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31.20%。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3户 。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10,000.00 50,010,000.00

2 张学民 19,230,000.00 19,230,000.00

3 宋天祥 15,000,000.00 15,000,000.00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耘陵志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60,000.00 11,160,000.00

5 赵楠渊 9,000,000.00 9,000,000.00

冻结股份9,000,

000股

6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670,000.00 7,670,000.00

7 中海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00 7,000,000.00

8 陈金玉 6,280,000.00 6,280,000.00

9

杭州启浦海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0.00 5,000,000.00

10 陆洲新 4,200,000.00 4,200,000.00

11 何晓玲 3,490,000.00 3,490,000.00

12 杜振杰 3,000,000.00 3,000,000.00

13 宜兴润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0,000.00 2,010,000.00

合计 143,050,000.00 143,050,000.00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赵楠渊持有的限售股份中处于司法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9,000,000股，该

股份需解除冻结限制后，方可实际上市流通。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66,800,000 80.00 - 143,050,000 223,750,000 48.80

首发前限售股 366,800,000 80.00 - 143,050,000 223,750,000 48.8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91,700,000 20.00 143,050,000 - 234,750,000 51.20

总股本 458,500,000 100.00 - - 458,500,000 100.00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东应自觉遵守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

情况。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严格履行了

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

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2/1/20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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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

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７９３

、

３７９３

、

６８３２

末“

５

”位数：

９８１７９

、

１８１７９

、

３８１７９

、

５８１７９

、

７８１７９

、

４０７３６

末“

６

”位数：

３２１２１０

末“

７

”位数：

２６１０４８５

、

７６１０４８５

、

３０００５７０

末“

８

”位数：

３３９９５４１６

、

５８９９５４１６

、

８３９９５４１６

、

０８９９５４１６

末“

９

”位数：

３２３６２１９３３

、

０５０５９６２２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５１

，

７１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２０

，

７２５．３８８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８３４

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

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０

，

７２５．３８８６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７．２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１７．２７２３

元

／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

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铜冠铜箔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２．４１４５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１０８．８０８２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２．４１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

。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

，

６９６．３９３７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７８９．６７４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２．６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２３．３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７．３５％

。 根据《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９５８．４７４６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４

，

０６２．６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７２７．０７４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６２．６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８５．９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７．３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６１３４５２８５％

，申购倍数为

２

，

７６７．４３６１４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

后， 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

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

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２７

元

／

股，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四个值”的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证裕投资初始参

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２．４１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３

日），证裕投资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７

，

１２２．４０

万元。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

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１

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

计划

４１２．４１４５ ７

，

１２２．３９８４ １２

个月

总计

４１２．４１４５ ７

，

１２２．３９８４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２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

（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２３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００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

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

２２

，

２９５

，

９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

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的比

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５０ ７５．８１％ ９６

，

５２１

，

０８４ ７５．８４％ ０．０５７１０８３６％

Ｂ

类投资者

１５６

，

６４０ ０．７０％ ８９４

，

１４０ ０．７０％ ０．０５７０８２５７％

Ｃ

类投资者

５

，

２３７

，

８１０ ２３．４９％ ２９

，

８５５

，

５１７ ２３．４６％ ０．０５６９９９３５％

总计

２２

，

２９５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２７０

，

７４１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１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２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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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审议情况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及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2021年度对23家下属全资子公司、1家控股子公司及2021年度公司新设或新增纳入

的全资及控股公司提供最高额度118.63亿元担保，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

保。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股东大会审议下一年度对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之日止，并

授权董事长曾光安先生或其授权人在融资担保额度内具体办理公司融资担保时签署相关文件和手续。 同意

公司在符合内外部规定的情况下，可将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并授权董事长曾光安先生对调剂

事项进行审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公司2021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5）。

2、调剂担保额度情况

2021年12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关于核准广

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4021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5日发布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00），同意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有限” ）（以下简称“本次吸收

合并” ）。

鉴于：（1）自本次吸收合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和柳工有限正在进行资产交割工作，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 柳工有限已将其所持下属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以及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

下；（2）根据本次吸收合并方案，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为存续方，将承继及承接柳工有限的全部资产、

负债、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柳工有限对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应当由公司承接；（3）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柳工有限存在为其下属子公司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情况， 该等担保系为满足该等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业务发展需要发

生。

现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本次吸收合并

方案以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新设或新增纳入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人民币150,000万元，调剂10,680万元至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调剂3,333.00万元至司能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次调整仅为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内调整，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仍为1,

186,349万元不变。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额度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

率

已审批担保

额度

未使用担保额

度

本次调剂额

度

调剂后担保额

度

调剂后可使用

担保额度

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新设或

新增纳入的

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

——— 150,000.00 150,000.00 -14,013.00 135,987.00 135,987.00

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农

业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50.88% 0 0 10,680.00 10,680.00 10,680.00

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司能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60.80% 0 0 3,333.00 3,333.00 3,333.00

注：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根据2021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2月22日

注册地点：柳州市百饭路46号

法定代表人：黄祥全

注册资本：人民币27,791.2088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一般项目：农业机械及农机配件、机械产品及配件、喷灌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及售

后服务；农业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机械产品的技术研发、咨询、转让、服务及试验；技术管理咨

询；场地租赁；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气设备及动力工程设备的安装与维护；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农作物种植与销售（种植限分支机构经营）。 许可项目：拖拉

机驾驶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济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控股100%。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7,200 97.8727%

2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100 0.3598%

3 柳州嘉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1.2088 1.7675%

合 计 27,791.2088 100%

2020年度经审计财务状况：资产总额64,712万元，负债总额30,927万元，净资产33,785万元，资产负债

率47.79%，营业收入25,317万元，利润总额2,714万元，净利润2,538万元。

2021年9月未经审计财务状况：资产总额68,785万元，负债总额35,000万元，净资产 33,786万元，资产

负债率50.88%，营业收入11,317万元，利润总额769万元，净利润671万元。

2、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9月17日

注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泰路6号

法定代表人：俞传芬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润滑油、润滑脂、冷却油、机动车辆制动液、工程塑料件、汽车尾气处理溶液的生产、销售、

进出口贸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运输）；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咨询，汽车维

修，汽车养护，汽车用品销售，汽车清洗。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控股51%。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6,120.00 51.00%

2 施耀刚 2,808.00 23.40%

3 吴土金 2,172.00 18.10%

4 施建刚 270.00 2.25%

5 黄德晶 270.00 2.25%

6 黄富云 216.00 1.80%

7 吴宪 144.00 1.20%

合 计 12,000.00 100%

2020年度经审计财务状况：资产总额44,117万元，负债总额27,170万元，净资产16,947万元，资产负债

率61.59%，营业收入37,674万元，利润总额2,929万元，净利润2,413万元。

2021年9月未经审计财务状况：资产总额41,129万元，负债总额25,007万元，净资产 16,122万元，资产

负债率60.80%，营业收入29,777万元，利润总额2,568万元，净利润2,174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对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1：

保证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3,330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协议2：

保证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协议3：

保证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市铁路分行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2,95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为借款合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协议4：

保证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市铁路分行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1,4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市铁

路分行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2、对司能化工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保证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3,333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持股比例51%，其他股东已提供反担保。

四、公司管理层意见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获调剂方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司能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调剂金额单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且获调剂方无

逾期未偿还负债情况，公司管理层同意公司本次担保额度调剂事项，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的调剂在公司股

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进行，符合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稳定发展，提供市场

竞争力。 本次涉及内部调剂的公司均为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67.98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59.34%；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14� �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2022-002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高南路729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号楼5层爱婴室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427,4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36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琼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刘盛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周燕、职工监事张怀兵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高岷出席；副总裁王云、财务副总裁龚叶婷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7,4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独立董事届满离任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朱波 85,424,706 99.9968 是

2、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云 85,424,706 99.996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4,654,5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朱波 4,651,825 99.9420 - - - -

3.01 王云 4,651,825 99.9420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1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2、3为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3、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本次会议议案 2、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群威、徐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

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03� � �证券简称：大全能源 公告编号：2022-007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838号华都大厦29楼D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30,593,0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30,593,0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70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70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广福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各位董事因疫情防控原因均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管世鸿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孙逸铖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包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投资协议及投资意向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0,567,526 99.9984 25,527 0.001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投入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0,567,526 99.9984 25,527 0.001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0,567,526 99.9984 25,527 0.001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签订包头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项目投资

协议及投资意向书的议

案》

5,567,526 99.5436 25,527 0.4564 0 0.0000

2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及投入金额的议案》

5,567,526 99.5436 25,527 0.4564 0 0.0000

3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5,567,526 99.5436 25,527 0.456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

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邵鹤云、耿启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0日


